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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公共危机事件的发生，地方政府的行政责任问题因其对行政法理论建设的重要价值而受到理论

界和实务界的高度关注。本文从文献出发，认为地方政府在公共危机事件中的行政问责问题主要表现为异

体问责的缺乏以及立法的不健全。对此应从公共危机事件中的信息公开度、公民参与度、立法及异体问责

等方面加强地方政府的问责，从而推进地方政府行政问责的制度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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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国内外突发公共事件的频繁发生，各种突发公共事件严重威胁着人类的安全和社会的稳定。

如2003年“SARS”事件的发生，卫生部长张文康、北京市长孟学农被撤消了党内职务，期间上百官员被问

责；2008年汉川发生里氏8.0级大地震，期间处置了“不作为”干部28人，其中免职15人，破格提拔干部

19人。2012年7月21日首都北京遭遇了61年来最大暴雨，截止22日因灾死亡人数为37人，暴雨灾后，北京

市长、副市长辞职。此类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在仅在几年时间之内竟连续发生数起，可见，经济与社会的高

速发展仍然需要政府积极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爆发，特别是近年来在我国兴起的“官员问责制”，进一步

强化了问责制在公共行政中的作用。  

  一、文献回顾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强化政府官员的责任已成为世界各国公共行政改革的重要趋势。而问责制作为

一种制度首先出现于近代英国，“官员问责制”是西方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常见现象，它所体现的是“责任

政府”的原则，也是体现民主和宪政原则的一种重要的制度安排。在公共行政领域，对行政问责概念进行

明确规范界定的的书籍以美国学者杰.M.谢菲尔茨主编的《公共行政实用词典》（1985）和《公共行政与

政策国际百科全书》（1998）较有代表性。这些著作对“问责”的概念界定为：“问责是指委托方和代理

方之间的一种关系，即获得授权的代理方有责任就其所涉及的工作绩效向委托方做出回答”。美国学者罗

姆瑞克认为问责是在公共行政人员和其相关联的授权群体之间通过相应的问责机制、程序和战略设计去传

达后者的期望。  

  在我国，自2003年“非典”等突发公共危机事件以来，问责制已经成为续党内民主和村民选择之后，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新内容。对于公共危机处理时的行政问责，国内学术界对政府问责制的研究主要表现

为个方面：第一，关于行政问责制的概念界定。有的学者认为行政问责制是公众对政府进行问责的制度，

顾杰认为“所谓行政问责制，是指公众对政府做出的行政行为进行质疑，他包含明确权力，明晰责任和经

常化、制度化的”问“质询、弹勃、罢免等方方面面，是一个系统化的吏治规范。” 宋涛认为“行政问

责是指行政人员有义务就与其工作职责有关的工作绩效及社会效果接受责任授权人的质询并承担相应处理

结果。” 第二，关于构建我国行政问责制度方面的研究。范梅芝认为我国行政责任制度因包括行政组织

责任制、行政法律责任制、行政首长负责制、行政岗位责任制等方面，要构建完整的行政责任制度，首先

要处理好人民与政府的关系，其次要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最后要落实行政责任制度。杨洁认为要发展和

完善我国行政责任理论的途径不仅要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度，还要发展和完善财产申报制度和督察专员制

度。 第三，关于地方政府的行政责任制度的研究。童吉渝通过对地方政府的行政责任机制及其动态效应



分析，认为要完善地方政府行政责任机制的途径和措施主要是加强教育，提高地方政府工作人员的职业道

德修养；健全法制，搞好地方政府行政责任的硬件建设；健全和完善地方政府行政监督和制约机制；完善

对失职和违法行为的惩处机制。  

  二、地方政府行政问责现状分析  

  通过我国政府对一系列公共危机事件的问责，可以看出，我国行政问责制正在走向常态化、制度化，

但由于我国地方政府行政问责制的发展尚处在初级阶段，无论是法律规定还是具体实践，都还存在着一些

突出的问题。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方面。  

  （一）行政问责体系逐步转向制度化。  

  从近年来的公共危机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责任的追究往往是以权力问责为主，遇到问题事故需要

问责是按照上级领导的意见进行，针对部分官员展开，对组织的问责比较少。“非典”事件以前，我国出

现的问责案件并不少，主要是针对安全事故进行问责，虽然在追究责任的问题上有一定的争议，但还没有

相应的法律制度来依据与衡量。自“非典”事件以后，两名正省部级领导引咎辞职，以及《国家公务员暂

行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等法规的出台，标志着制度问

责的正式开始。实施制度化问责，提高了行政官员的政治责任心、道德责任感；澄清了吏治，做到了真正

意义上的反腐；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领导干部队伍的能上不能下问题。  

  （二）行政问责的力度不断加强。  

  现今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实行还处在初级阶段，在问责力度方面，我国以往的问责制往往只对出了问题

的官员进行追究，因此那些“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太平官”比比皆是。问责制的实行打破了这种传

统的理念。对于那些整天无所事事，碌碌无为，在其位而不谋其职以及不受老百姓喜欢的官员也要被责令

辞职，情况严重的有可能被免职。不少地方政府开展整风运动，倡导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警惕行政官员

犯“无功是过，无为就无位”的错误，这样“太平官”就变得不太平，真正达到“驱除邪恶”的目的。  

  （三） 地方问责立法不健全。  

  行政问责是建设责任政府和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法律的一项重要制度。当公共危机发生

时，什么情况应追究行政官员的责任，官员问责如何启动，由何人依何种程序认定官员失职，官员究竟应

当承担什么责任，这一系列问题都需要法律加以明确规定。自2006年1月1日《公务员法》施行开始，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1957年10月23日批准、国务院1957年10月26日公布的《国务院关于国家行政机关

工作人员的奖惩暂行规定》和1993年8月14日国务院公布的《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同时废止。因此，目

前各地方政府行政问责暂行办法的依据主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虽然近年来我国行政问责法律制度

不断得到建设和完善，但是地方性的法规建设力度却还待提高。 

  （四）异体问责环节薄弱。  

  行政问责一般包括“同体问责”和“异体问责”两个部分。前者是指来自政府行政机关内部的问责，

问责的主体主要是行政监察机关和公务员的任免机关；后者主要是指来自其他国家机关的问责，其问责主

体包括国家权力机关和国家司法机关。行政问责更多的应该是侧重于异体问责，但是从过去的公共危机事

件来看，各地方政府启动的问责主要属于同体问责，即行政系统对其行政干部的问责，或者执政党系统对

其党员干部的问责。但是，这种自上而下的问责是有局限性和片面性的，如果在上级需要承担连带责任的

情况下，就难以保证问责结果的公正性，也很难保证问责制的制度化与法治化。  

  三、构建及完善地方政府行政问责制的措施  

  （一）建立信息公开制度。  

  2003年的“非典”事件，我国政府摒弃了以往处理这类事件遮掩事实的传统做法，大幅度提高了政府

施政的公开度和透明度，出台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撤换了不称职和有失误的官员。公共危

机事件的发生，如果公众对信息动态不了解，他们就难以把握事实真相，了解事态的细节，更不能对事态

的发展作出正确预期。对人民负责首先意味着要让人民知道这个自己的周围正在发生的一切。如果公众不

知情，就无法知道谁对公众负责，谁没有对公众负责，无法追究失职行为。如果不知道政府及其部门的职

责，不清楚政府运用权力的情况，群众如何对政府进行问责呢？所以要想把问责制落到实处，只有建立起

政府公开信息的制度，从而把政府和政府官员置于公众的监督、问责之下。  

  （二）完善问责的地方性法律法规。  

  大的法律框架只是一个基础，重要的是制定规范的问责范围和标准，使问责制度化和程序化。行政问

责的主要是对政府官员的政治责任和道德责任进行问责，而政治责任和道德责任是很难细化与量化的，不

可能完全精确的由法律规定。因此通过看政治与道德责任主体行使权力、履行职责的行为是否合法，对于

这两种责任的实现来讲是不够的，因为政府官员的行为虽然可能在形式上和程序上是完全合法，所制定的



公共政策在实质上也不违反法律所规定的方向，但这也并不意味官员履行好了政治责任。因为，按照法律

规定的程序，在法律所允许的范围内，可以有不同的政策选择，选择是否合理，正是评价政治责任的主要

标准。因此，在制定规范、合理的问责范围和标准时，应该把民意纳入评价体系中，尽量予以规范。  

  （三）建立公民制度。  

  公民在公共危机事件中占据着不可或缺的地位，加强公民的权利意识，确立公民问责的主体地位，就

要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与监督权，这是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重要途径。具体说来就从

制度上保障公民可以顺利地对政府官员的言行监督。公民可以通过举报、信访提出问责的建议。对群众实

名举报，要举报一起、查处一起，以实际行动取信于民并利用相关配套的制度保障得以实现。例如，石家

庄王亚丽骗官案就是由有关部门根据群众实名举报查处的。实报必查、查实必究、失职追责的态度应该坚

定不移的坚持下去。此外，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对诸如何谓“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政府信

息”等问题进行进一步的界定，使公民的知情权能够得到更切实的保障。  

  （四）加强异体问责。  

  在加强公共危机事件中，要加强异体问责，首先，完善选举制度，扩大差额选举，扩大人大代表的选

举范围，体现人大代表选举的公正公平。其次，实行人大代表的专业化，逐步增加专职人大代表的比例，

提高人大代表的综合素质。再次，细化人大问责的方式，完善质询、调查的程序。所谓的细化，是指要通

过法规制度使问责范围明确、问责渠道清晰、问责程序明确并具有可操作性。强化司法问责。司法机关问

责是追究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责任的底线，是其应承担的基本责任。进一步发挥地方人大委员会的积极作

用，使其真正成为人民群众的代言人。 

  （作者：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2012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政府行为与公共政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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